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调整分红点的公告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 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

利率。 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０．２５

个百分点，由现行的

２．７５％

降低到

２．５％

，根据《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和《新华优选

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基金的分红点为中国人民银

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两倍，并随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的变动而

调整，因此本基金分红点自公告之日起降低至

５．０％

。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

导意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公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

估值的参考方法》以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

ＡＭＡＣ

）基金

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基协发［

２０１３

］ 第

１３

号）的原则和有关要求，并且

按照同一基金管理公司对管理的不同基金持有同一证券的估值政策、程序及相关

方法应当一致的原则，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２

日起采用“指数

收益法”对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进行估值，直至其恢复交

易。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估值结果对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如下：

基金名称

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

名称

股票代码

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的影响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盛路通信

００２４４６ ０．２６％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博士

６００８０４ ０．２８％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博士

６００８０４ ０．０４％

新华灵活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鹏博士

６００８０４ ０．２０％

上述估值政策和有关数据已经会计师事务所及各托管银行复核确认。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０３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８

股票简称：东方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５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补充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１３

）中，

２０１３

年度财

务数据与已经披露的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中部分财务数据有所差异， 主要是因公

司于

２０１４

年收购了沧州新能源和易县新能源，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对

２０１４

年度资产负债表年初数及上年同期损益进行了追

溯调整（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０６９－

《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

的公告》）。

为有助于投资者理解，现对《

２０１４

年度业绩快报》中财务数据及指标补充说

明如下：

一、

２０１４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调整后） 增减变动幅度（

％

） 上年同期（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７７７

，

７４３

，

５９９．２０ ７５７

，

７５０

，

７２８．８５ ２．６４ ７２７

，

７７５

，

１３５．１７

营业利润

１６８

，

４４３

，

７２４．２６ ５９

，

４４６

，

９２６．３５ １８３．３５ ６９

，

８９３

，

２５７．００

利润总额

１９７

，

５９４

，

１１１．０４ ６９１

，

２３８

，

５９４．０９ －７１．４１ ６５９

，

４７０

，

８８３．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１９４

，

１４４

，

６２４．１２ ６８５

，

３７８

，

８５４．４３ －７１．６７ ６６８

，

２８６

，

１４７．４７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４０２ ２．２９ －８２．４４ ２．２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７１ －１９０．５１ －１５９．７６％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２

，

１８９

，

８８０

，

００５．５９ ２

，

８７９

，

７２１

，

８６７．４４ －２３．９５ ２

，

２６５

，

１８３

，

７７３．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８５２

，

２２７

，

９９８．２０ ８７９

，

２８０

，

４７４．０９ －０．２２ ７１２

，

１８７

，

７６７．１３

股 本

４８３

，

３９３

，

０００ ４８３

，

３９３

，

０００ ０ ４８３

，

３９３

，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元）

１．７２ １．７７ －２．８３ １．４７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江泉实业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3

月

2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停牌股票江泉实业（代码：

600212)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

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3

日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歌华有线

估值方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38

号文

)

等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5

年

3

月

2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持有的

停牌股票歌华有线（代码：

600037)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该股票复牌后，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后确定对该股票恢

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

、本公司网址：

http://www.yhfund.com.cn

。

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010-85186558, 4006783333

。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3

日

天弘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同利

B

份额（

150147

）交易价格波动

自查停牌公告

天弘同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之同利

B

份额（交易

代码：

150147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近日连续出现大幅波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经天弘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申请，同利

B

自

2015

年

3

月

3

日开

市起实施停牌，待本基金管理人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本基金管理人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为本基金管理人选定的同利

B

的信息

披露媒体，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基金管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五年三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2492

证券简称：恒基达鑫 公告编号：

2015-008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负责人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

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5

年

2

月

28

日收到公司财务负责人李立瑾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立瑾女士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负责人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其辞职

请求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后李立瑾女士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

李立瑾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财

务负责人期间，暂由公司总经理张辛聿先生代履行财务负责人职责。 公司将按法

定程序尽快聘任新的财务负责人。

公司对李立瑾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由

衷的感谢！

特此公告。

珠海恒基达鑫国际化工仓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五年三月三日

股票简称：全柴动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８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０４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

股

●

发行价格：

８．００

元

／

股

●

发行对象、认购数量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万股） 限售期（月）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１９８．００ １２

２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

，

５６０．００ １２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２

４

张怀斌

８６６．００ １２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

，

６４４．００ １２

６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７．５０ １２

合 计

８

，

５３５．５０ －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及股份限售

手续。

６

家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本次新增股份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得转让，该部分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遇节假日顺延）。

●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８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募集资金净额：

６６５

，

６３５

，

８１８．９２

元

●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特别提示：

本公告目的仅为向公众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报告书。

发行情况报告书全文同时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１

、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９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等相关议案。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制单一特定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认购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限的议案》。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方案经安徽省国资委审批通过（皖国资产权函［

２０１３

］

９２７

号）。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有效期一

年。

（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发行人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有效期延长一年

的议案。

２

、本次发行的中国证监会核准结论和核准文号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５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６９

号）核准了本次发行。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

、股票的类型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３

、发行数量：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

８

，

５３５．５０

万股；

４

、发行价格：本次实际发行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底价为

７．９１

元

／

股。

５

、发行对象：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

６

家，未超过

１０

家。

６

、认购方式：全部以现金认购。

７

、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出具的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５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８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１

，

２０４

，

１８１．０８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６５

，

６３５

，

８１８．９２

元。

８

、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①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保荐机构”）。

①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吸收合并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4]1279号文）、《关于核准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其 2家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95 号），原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权利义务由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承接。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华普天健出具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４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止，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

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丰盛支行开立的

１１００１０８５２０００５９２６１１１７

账户内，收到全柴动力定向增发获配对象缴纳的

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８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中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缴纳认购资金

１７５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缴纳认购资金

２０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缴纳认购资金

１３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缴纳认购资金

１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江苏瑞

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缴纳认购保证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缴纳剩余认购资金

６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合计缴纳认购资金

８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张怀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缴纳认购保证金

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缴纳剩余认购资金

５１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合计缴纳认购资金

６９

，

２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３

日，华普天健出具了会验字［

２０１５

］

０１０５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止，全柴动力实际已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０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６８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人民币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２０４

，

１８１．０８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６５

，

６３５

，

８１８．９２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５８０

，

２８０

，

８１８．９２

元。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２

日止，全柴动力实际收到新增注册资本（股本）

人民币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全部以货币方式出资。

３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

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的预计上市可交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遇

节假日顺延）。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申万宏源证券认为：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

３

）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所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且均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

４

）张怀斌系自然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范围。

（

５

）经穿透核查获配机构所管理的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产品，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询价的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按产品缴纳了认购保证金，且最终缴纳认购余款的账户与其缴纳认购

保证金的账户一一对应。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属于

证券投资基金，无需缴纳保证金，均按产品缴纳了认购款项。

２

、发行人律师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认为：

（

１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资格、发行价格、发行数量以及募集资金金额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的内容和形式均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

（

３

）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所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基金，且均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

（

４

）张怀斌系自然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范围。

（

５

）经穿透核查获配机构所管理的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询价的产品，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６

）参与询价的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按产品缴纳了认购保证金，且最终缴纳认购余款的账户与其缴纳认购

保证金的账户一一对应。

（

７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属于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证券投资基金，根据规定无需缴纳保证金，均按产品缴纳了认购款项。

截止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

对象的选择和询价、定价以及股票配售过程遵循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序

号

发行对象

发行价

格（元）

获配数量（万

股）

认购金额

（万元）

限售期

（月）

认购股份预计上市流

通时间

１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

，

１９８．００ １７

，

５８４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２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０ ２

，

５６０．００ ２０

，

４８０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３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８．００ １

，

１０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４

张怀斌

８．００ ８６６．００ ６

，

９２８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５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

，

６４４．００ １３

，

１５２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６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１６７．５０ １

，

３４０ １２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二）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法定代表人：阮琪

注册资本： 人民币贰亿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公司名称：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３

、公司名称：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大道

６９９－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投资信息咨询；实业投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０７

月

０２

日

４

、个人投资者：张怀斌

住址：上海市虹口区

ＸＸ

路

ＸＸ

号

ＸＸ

室

５

、公司名称：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８

号二期

３１－３２

层

法定代表人：朱学华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设立，基金业务管理及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４

日

６

、公司名称：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大沽路

２８８

号

６

幢

５３８

室

法定代表人：林利军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经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３

日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

６

家发行对象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投资者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经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核查，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

关联关系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除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外，

６

家投资者均不存在其他交易

安排。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收盘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１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５

，

７９２

，

５００ ４４．３９ ０

２

张娟

３

，

４６５

，

５６０ １．２２ ０

３

傅小川

１

，

０８０

，

６００ ０．３８ ０

４

郭一枫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５ ０

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汇富

１７３

号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１２

，

６１２ ０．３２ ０

６

薛巧珍

８５６

，

９００ ０．３０ ０

７

黄新丽

７５６

，

８００ ０．２７ ０

８

赵传民

７０４

，

４００ ０．２５ ０

９

师正中

７０１

，

４００ ０．２５ ０

１０

卓兴德

６５６

，

９１５ ０．２３ ０

合计

１３５

，

９２７

，

６８７ ４７．９６ ０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

１

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５

，

７９２

，

５００ ３４．１１％ ０

２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８％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华安基金

－

招商银行

－

华安

－

轻盐定

增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１０

，

８１５

，

０００ ２．９３％ １０

，

８１５

，

０００

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帐户

１０

，

５９０

，

２４４ ２．８７％

５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５

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６

张怀斌

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２．３５％ ８

，

６６０

，

０００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６

，

７３９

，

４３９ １．８３％ ０

８

东海基金

－

兴业银行

－

鑫龙

１０６

号特

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００５

，

０００ １．６３％ ６

，

００５

，

０００

９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定增策略

９

号

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华安基金公司

－

兴业

－

常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９９

，

２５２

，

１８３ ５４．０３％ ５６

，

１３０

，

０００

（三）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

８

，

５３５．５０

万股，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６

，

８７５．５０

万股，控股股东安徽全柴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本公司股份

１２

，

５７９．２５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３４．１１％

。全椒县人民政府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不会

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 －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 ２３．１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８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７６．８５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５

，

３５５

，

０００ ３６８

，

７５５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资产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将迅速提升，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有效降低

了公司的财务风险，公司的财务结构更趋合理。

（二）对业务收入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收入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低耗能低排放商用车柴油机和高

效节能非道路柴油机在公司整体收入中的占比会有所提高。

（三）公司治理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进行调整，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动。

（五）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不存在重大变化，也不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

同业竞争。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３５８

号大成国际大厦

２０

楼

２００４

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９

号

法定代表人：赵玉华

联系人：包建祥、肖兵

电话：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８８２

、

８８０８５８８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８０８５２５４

、

８８０８５２５５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３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唐民松

办公地址：合肥市濉溪路

２７８

号财富广场首座

１５

层

经办律师：肖鑫、孙庆龙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５６０９８１５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６５６０８０５１

（三）发行人验资机构

名 称：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占铁华

办公地址：合肥市马鞍山南路世纪阳光大厦

１９

—

２１

层

经办人员：胡乃鹏、程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１－６３４７５８００

联系传真：

０５５１－６２６５２８７９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验资报告》；

（二）《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报告》；

（三）《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四）《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关于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见证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三日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全柴动力

股 票 代 码 ：

６００２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２８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１５

楼

联 系 电 话：

０２１－６０５８６９００

邮 政 编 码：

２００１２２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

、本报告书系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

写。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４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

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东海基金 指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全柴动力 指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东海基金作为全柴动力本次定向增发的投资者，认购全柴动力

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

份，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４％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即本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法定代表人：葛伟忠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元整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４９６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０６２５６２１１－３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营业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至不约定期限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３１０１０９０６２５６２１１３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５２８

号陆家嘴基金大厦

１５

楼

电 话：

０２１－６０５８６９００

传 真：

０２１－６０５８６９０８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 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地区居留权

１

朱科敏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２

刘化军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３

杨学林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４

顾志强 董事 中国 苏州 无

５

刘元春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６

邱兆祥 独立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７

张心泉 独立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８

葛伟忠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

５％

以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全柴动力”

６．９４％

发行在外的股份外，持有境内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格林美

００２３４０ ６８

，

１５３

，

３３３

股

７．３８％

２

中茵股份

６００７４５ 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１５．９３％

３

大名城

６０００９４ １２１

，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

６．０５％

４

吉林化纤

０００４２０ ５４

，

５１１

，

２７８

股

７．６１％

５

中珠控股

６００５６８ ３３

，

３００

，

０８３

股

６．５７％

６

亿晶光电

６００５３７ ３０

，

６６６

，

６６６

股

５．２１％

７

华东科技

０００７２７ １９０

，

５６２

，

６１３

股

８．４１％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５

］

６９

号）核准，全柴动力向

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亿股

Ａ

股，东海基金参与了申购报价共成功获配全柴动力

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４％

。

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海基金持有的本次定向增发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

第四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全柴动力的股份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前，东海基金未持有全柴动力股份。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全柴动力的股份情况

本次全柴动力定向增发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管理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定增策略

４

号、 定增策略

５

号、 定增策略

９

号、 银领资产

２

号和银领资产

３

号认购全柴动力

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占该公司总股本的

６．９４％

。

序号 产品名称（全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１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０５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９％

２

东海基金

－

鑫龙

１０６

号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６

，

００５

，

０００ １．６３％

３

东海基金

－

定增策略

４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８％

４

东海基金

－

定增策略

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１

，

０４５

，

０００ ０．２８％

５

东海基金

－

定增策略

９

号资产管理计划

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８％

６

东海基金

－

银领资产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９５

号）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７

东海基金

－

银领资产

３

号资产管理计划（鑫龙

１００

号）

７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９％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全柴动力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鑫龙

１０５

号、鑫龙

１０６

号、定增策略

４

号、定增策略

５

号、定增

策略

９

号、银领资产

２

号和银领资产

３

号不存在买卖全柴动力股票的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其他专户产品买卖全柴动力

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如下：

日期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交易价格区间（元

／

股）

２０１４－１０－２９

买入

２９６６９７ １３．３５－１３．５５

２０１４－１２－１１

卖出

９６６９７ １１．９２－１１．９２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卖出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１１．０１

２０１４－１２－２５

卖出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２－１１．２７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

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要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清单

东海基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东海基金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名单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全柴动力办公地点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盖章）： 葛伟忠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全椒县

股票简称 全柴动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上海市虹口区丰镇路

８０６

号

３

幢

３６０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００％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数量及比例

变动数量：

２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６．９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葛伟忠

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全柴动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１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

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有、控制的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富春华安

１

号、金色木棉定

增

１

号、外贸信托

２

号、富春定增

１２５

号、富春定增

６８

号、富春源通定增

２

号、安信广州定增

１

号、顺金财富定增增发

８

号、富

春定增

９２

号、玉泉

９０

号、玉泉

１０７

号、富春定增

５７

号、安信大连定增

２

号、厚道

１

号、富春定增

６９

号、富春定增

８４

号、富春定

增

２５

号、玉泉

９８

号、富春定增

７９

号（下称“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安徽全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行为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任职或持有权益公司的

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

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证监会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全柴动力

／

上市公司 指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财通基金 指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财通基金通过旗下资产管理计划认购全柴动力非公开发行新股

２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５．９６％

。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格式准则

１５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

书》

《格式准则

１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

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概述

公司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通讯地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４１

楼

法定代表人： 阮琪

注册资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７９

税务登记号：

３１０１０９５７７４３３８１２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股东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４０％

； 杭州市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３０％

；浙江升华拜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３０％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财通基金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在公司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阮琪 男 董事长 中国 杭州 否

刘未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骆旭升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吴梦根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颖 女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姚先国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 否

朱洪超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否

黄惠 女 督察长 中国 上海 否

王家俊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否

杨铁军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

三、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公告日，除持有全柴动力已发行

５％

以上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人还持有天目药业（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７１

）、现

代制药（战略投资，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２０

）、北京城建（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６６

）、迪马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５

）、同达创业（战略投资，股

票代码：

６００６４７

）、云南城投（战略投资，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９

）、精工钢构（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９６

）、象屿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５７

）、重庆

港九（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９

）、吉林化纤（战略投资，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２０

）、翠微股份（股票代码：

６０３１２３

）、天津海运（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５１

）、华锦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９

）、双塔食品（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８１

）、中珠控股（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６８

）、亿晶光电（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３７

）、靖远煤电（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２

）已发行的

５％

以上股份。

此前，信息披露义务人还持有龙泉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超

５％

股份，后因该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股票，截至报告日，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有的龙泉股份已低于

５％

。

第二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基于对全柴动力企业价值分析与前景的预测，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持

股目的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投资收益，为旗下资产管理计划持有人创造收益。

二、未来十二个月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来

１２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增

持上市公司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证券法》、《收购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及审批

程序。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未持有全柴动力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全柴动力

２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全柴动力总股本的

５．９６％

。

本次发行完成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全柴动力权益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全柴动力权益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全柴动力权益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股份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０ ０ ２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５．９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信息披露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认购全柴动力非公开发行

股份已履行必要批准程序。

三、本次股份认购权利限制的说明

财通基金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承诺本次认购的全柴动力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第四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６

个月内，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该等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买卖全柴动力

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

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

（二）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全柴动力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上交所 和上市公司办公地点。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阮琪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安徽全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滁州市

股票简称 全柴动力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１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６１９

号

５０５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对境内、境外其他

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

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

数：

１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执行法院裁定

□

协议转让

□

继承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赠与

□

间接方式转让

□

其他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该等资产管理计

划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该等资产管理计

划本次发生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数

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２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 持股比例：

５．９６％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持续关联交

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该等资产管理计

划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旗

下该等资产管理计

划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章）：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阮琪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７

日

B3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2015

年

3

月

3

日 星期二


